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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洁 通讯员 李强）近日，
谢家集公安分局唐山派出所破获一起盗窃
案，先后抓获小亮、龙龙、强强、建飞（均为化
名）四名偷盗养殖户水产品的嫌疑人。

7月16日凌晨2时许，唐山派出所接到
水产养殖户王某报警称，有人偷自己养殖的
螃蟹。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开展调查。据王
某称，案发时他看到三四个人，在自己的养
蟹塘旁捞螃蟹，发现来人后向四周逃窜。民
警分组搜索，在塘埂上将负责望风的强强抓
获，并将嫌疑人逃跑时遗弃的两袋螃蟹找回
交给了养殖户。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连夜调阅查看视频
监控，结合强强的供述，很快就确认了其余
三名嫌疑人的身份。

17日上午，迫于压力，另外三名盗窃嫌
疑人主动到派出所说明情况。经过询问，四
人均对盗窃养殖户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据民警介绍，四个嫌疑人经常在一起吃
吃喝喝。15 日晚，四人在网吧上网玩到深
夜，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四人商量着吃点夜
宵，可是翻遍口袋空空如也，于是商量决定
去田里抓点黄鳝、鱼虾等回家烧着吃，省钱
又解馋。

随后，四人来到田野里，在沟渠水塘里
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捞到。正为空手失意之
时，小亮看到有一处用网围着的塘，便对同
伴说，这里面肯定有“货”，我们不如搞点回
去吃。小亮让强强负责在塘埂上望风，他们
三人来到围网处，看到有很多螃蟹，下手就
抓。不一会，强强看到远处有灯光照过来，
赶紧提醒同伴，四人快速淹没在夜色里……

目前，这四个年轻人已被警方行政处
罚。

四个小伙四个小伙
偷盗螃蟹被处罚偷盗螃蟹被处罚

本报讯（记者 郑洁 通讯员 马阳阳）近
日，谢家集公安分局平山派出所抓住战机，
主动出击，一天内连续抓获两名外省逃犯。

平山派出所在分局情指大队的支持下，
通过侦查发现，因涉嫌开设赌场被江苏省常
州警方上网追逃的陈某（淮南人）经常在潘
集区一步行街内活动。

7月20日，民警前往潘集区陈某经常活
动的区域展开布控并伺机抓捕。经过 2 个
多小时的搜寻，最终在某小学附近发现陈某
的活动轨迹，将其抓获。经审查，陈某对自
己2022年以来在常州市武进区伙同陶某军、
胡某光等人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陈某已移交常州警方。

7月19日夜，平山派出所民警在梳理在
逃人员系统信息时，发现了因涉嫌网络刷单
诈骗被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上网追逃的临泉
籍逃犯吴某艳，在凤台经济开发区灯塔居委
会登记居住的信息。通过进一步分析，民警
判断吴某艳在登记住址处生活的概率极大。
20日清晨，民警马阳阳，辅警杨越、朱乐、蒋广
飞冒雨前往吴某艳生活区域开展侦查。为保
证抓捕工作顺利，当日9时许，民警借口吴某
艳的通行码出现异常，要求其前往镇政府解
决，将吴某艳一举抓获。目前，吴某艳已被河
南警方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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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 近日，中
铁四局集团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淮南城市运营项目
部在高新区人民公园湖畔放置了大量救生圈、救
生竿、救生衣等防溺水救援物资，结果这两天工
作人员再去回访时，发现多数物资已“不翼而
飞”。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了解这一情况后，
于7月25日对人民公园进行了走访。

“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加强溺水应急救援，
我们项目部在运维区域人民公园沿湖周边放置了
50根救生竿、30个救生圈、15件救生衣，设置各
类防溺水提示牌五十块。”7月25日，中铁四局集
团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淮南城市运营项目部有关负
责人联系到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着急地说，

“这两天，我们对防溺水应急物资进行检查时，
发现这些救生设备多数已经遗失。”

根据这位负责人提供的救生物资放置位置信
息，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于当天中午11时许来
到人民公园，看到沿湖西侧七处原来摆放救生
圈、救生衣、救生竿的位置上，现在除了救生竿
已经再无其他救援物资。就在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准备拍摄现场照片时，一名环卫工人拖着长
长的救生竿由湖边走来。据他说，打扫卫生时，
他发现有人将这根救生竿丢在了湖边的水草里，
于是就捡了回来。

走访过程中，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遇到多
名在现场进行防溺水巡逻的安保人员。其中一位

掌握情况的安保员说：“这是一场误会，运营项
目部摆放的这些救生物资并没有丢失，而是被我
们收起来进行了统一管理。”他们介绍道，目前
湖边依然留存着救生竿等救援物资，但在部分游
客集中的片区没有摆放救生圈、救生衣，原因是
很多到这里游玩的小朋友及其家长经常取下这些
救生圈下湖游泳，如此一来反而增加了溺水风
险。

经综合考虑，人民公园的安保人员在加强防
溺水巡逻力度的同时，暂收了部分救生圈、救
生衣。“这些救生圈、救生衣如果拴牢在原来
位置，一旦发生险情难以取下，起不到救援作
用。但如果不进行固定，市民又争相拿它们下
水游泳，风险更大。”安保人员说，“现在我们
进行统一管理，并不耽误第一时间将它们投入
到救援一线。”在此，他们提醒广大市民：人
民公园内严禁下湖游泳，市民涉水玩耍必须在
红色安全浮球围成的安全区内。除发生险情
外，公园内摆放的救生竿、救生圈、救生衣等
救援物资不可随意取用、丢弃。呼吁广大市民
文明游园，共同织牢、织密、织紧防溺水安全
网。

图一：人民公园安保人员配备的伸缩式救生
竿。

图二：工作人员安放的救生圈被个别市民当
游泳圈用。

人民公园湖畔救援物人民公园湖畔救援物资神秘资神秘““失踪失踪””
经走访了解，原来竟是误会一场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李林）群众利益
无小事，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司法为民的具体
体现。7月25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田家
庵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成功调解了一起提供
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各被告在案件调解后如
期履行了赔偿义务。法院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并及时高效化解纠纷，赢得了农民工兄弟的一
致好评。

原告王某于2020年开始跟随被告李某在工地

干活。2021年3月，李某带领王某前往工地，王
某由于初到工地不熟悉，不慎掉入楼栋电梯井
内，随即被救上后就近送至医院进行治疗。经诊
断，原告伤及左臀部、左侧趾骨上下肢骨折，坐
骨、骶1-2椎体骨折，周围组织损伤伴血肿，且
内出血等。期间，该工程项目部及李某均垫付了
部分医药费。后经鉴定，原告此次受伤构成十级
伤残。

因此案涉及农民工权益，承办法官高度重
视，将案件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放在最大限度保障
弱势群体权益上。经多方调查取证，在对案情有
了清晰把握后，承办法官决定重点对当事人释法
析理，促使原、被告达成调解。法官向被告李某
和相关施工单位释明法律规定，仔细分析了其应
当承担的责任。最终在法官的反复释法调解下，
本案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并全部履行完
毕，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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